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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最近一年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简称由“华铁股份”变更为“ST华铁”。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资金金额（含本金

及利息合计）为 133,785.89万元，公司最近一年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进展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以现金方式累计归还占用资金金额（含本金及

利息合计）5,910.94万元，尚未归还的余额（含本金及利息合计）约为 130,043.52万元。
2、公司于 2023年 5月 16日披露了《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广西兆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兆盈”）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广西
兆盈将其持有的青岛兆盈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45%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偿还占用资金提供质押担保，相关出质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前述资金占用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公司及董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
度，将持续要求相关责任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3、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关联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到广
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于 2023 年 6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3] 39号）， 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司等九家关联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宣瑞国先生及于同日收
到广东证监局下发《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 38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关联方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收到上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指出的问题并深刻反思，将严格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进
行整改，并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积极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要求公司
各层面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内审人员重点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以及重点案例，进一步规范
公司治理。

三、其他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4条的规定，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8.1 条第（一）项情形其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风险警示期间，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
展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合规意识，规范公司运行，尽快敦促相关责任人完成还
款，消除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1、因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最近一年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被出具否定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简称由“华铁股份”变更为

“ST华铁”。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互动易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并在

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应投资者的问询。 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兴化东里 27 号楼 4 层
邮政编码：100013
联系电话：010-56935791
电子邮箱：Htddm@huatie-railway.com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制作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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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600502 编号：2023-042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下午在合肥市安

建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其中独
立董事鲁炜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善斌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及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议案》，同

意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增
资协议， 由本公司和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对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增资
70,533.25万元和 30,000万元，其中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 30,000万元将专项用于偿还安
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公司存量金融机构负债。 增资完成后，安徽建工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142,818.20万元增至 201,222.03万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和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 由工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对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50,000万元， 并专项用于偿还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
司存量金融机构债务，本公司放弃增资。 增资完成后，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240,236.03
万元增至 252,603.58万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公告编号：2023-041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安建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6,394,5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987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善斌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7人，独立董事鲁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监事贺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财务总监徐亮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兼首席信息官吴红星先

生、副总经理邢应梅女士、副总经理朱忠明先生、副总经理张冲先生及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
师和尹颂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339,751 99.9920 52,300 0.0076 2,500 0.0004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463,082 90.6859 63,928,969 9.3137 2,500 0.000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明月、尹颂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 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3-039

物产中大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40人；
●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5,260万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

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01%；
●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解除限售，届时公司将另

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召开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

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现对有关事
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 2021年 4月 16日，公司召开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九届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
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1)，公司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国资委关于物产中大集团
公司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浙国资考核[2021]9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物产中大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 2021年 4月 25日至 2021年 5月 4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 OA系统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1年 5月 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物
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32）。

4.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独立董事顾国达受其他独
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5. 2021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 2021年 5月 19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物产中大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38）。

7. 2021年 6月 15日，公司召开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九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 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九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 2023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十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十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发布的公告及相关上网文件。

（二）历次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2021年 6月 15日 2.94元 /股 13,385万股 554人

注： 以上为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人数。
（三）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
数量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1年 7月 2日，第一个限售期将于 2023
年 7月 1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体条件

及达成情况如下：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2021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1.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
平；以 2017、2018、2019 三年经济增加值（EVA）平均值为基数，2021
年经济增加值（EVA） 增长率不低于 25%； 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
2021年实业板块利润总额增长率不低于 20%；2021 年末资产负债率
不高于 70%。

注：（1）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净资产变动的，考
核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和资产负债率指标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
净资产收益率 =合并报表净利润 /（合并报表年初净资产 +合并报表年末净资产）/2。
（2）2017、2018、2019三年经济增加值（EVA）平均值基数为 206,052万元，实业板块利润
总额 2019年基数为 91,274万元。
（3）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实业板块发生新设、并购等事项导致实业板块所含子
公司数量增加的，考核实业板块利润总额增长率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实业板块利润
总额变动额。

公司满足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目标：
（1）2021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15.75%，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水平（13.01%）；
（2）以 2017-2019年三年经济增加值（EVA）
平均值为基数，2021年经济增加值（EVA）增
长率为 102.01%，不低于 25%；
（3）以 2019年业绩为基数，2021年实业板块
利润总额增长率为 20.27%，不低于 20%；
（4）2021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69.64%，不高于
70%。
综上，公司业绩符合前述条件。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考核管理办法》”）分年进行，绩效评价结果（S）划分为 4 个等级。 根据个人的绩效
评价结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解除限售系数×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具体见下表：

考评结果（S） 优秀 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解除限售系数 1 0.8 0

实际授予的 554名激励对象中，有 2 人成为
监事不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有 1人因个人
绩效不合格被公司辞退；有 1名激励对象因
合同到期而离职，有 10人因个人原因离职；
1 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
离职（可根据业绩考核期和任职具体时限按
约定条件解除限售）。
540名激励对象（含前述 1 名激不受个人控
制的岗位调动离职的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
果为“称职”及以上，当期解除限售系数为
1。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根据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40 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26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1%。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邵燕奇 董事 40 16 40%

李 兢 副总经理 65 26 40%

殷 畅 董事会秘书 40 16 40%

王奇颖 财务总监 45 18 40%

胡健 数字总监 45 18 40%

中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535人） 12,883 5,166 40.1%

合计（540人） 13,118 5,260 40.1%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核查， 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此次解除限售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未发生不得

解除限售的情形。
（二）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540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规

定的不得参与股权激励计划或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三）公司层面 2021年度业绩已达到考核目标，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中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已成就，结合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条件，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 54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 5,260万股。

（四）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均已回避
表决。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40名激励对象共计 5,26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
限售及股份上市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可以按照相关规定
解除限售。 本次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540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的 5,260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物产中大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成就，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限售期届满后，由公司为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和本期

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期解除
限售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办
理相应后续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査意见；

5、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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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十届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年 6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

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根据《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可
以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本次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540 名激励对象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的 5,260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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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 7月 1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 7月 18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7月 18日
至 2023年 7月 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十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应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04 物产中大 2023/7/11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三）登记时间：2023年 7月 12日 9:00—17:00。
（四）登记地点：杭州市环城西路 56号 6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联系方式：
1、公司联系人:殷畅、何枫、狄世英
2、联系电话：0571-85777029
3、传真：0571-85778008
4、邮箱:stock@wzgroup.cn
5、邮编：310006
六、 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3-037

物产中大十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以

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年 6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董事 10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0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 10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董事鄢超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投资者关系管理委

员会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
事会提名李媛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关联董事邵燕奇回避表决。
三、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 10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刊登的“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附件：
李媛女士简历
李媛，女，1977年 6月出生，1999年 8月参加工作，会计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浙江省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部（综合监督部）部长；2022 年 1 月起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
理。

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2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6号金嘉大厦 A座
(三)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813,047,05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3,753,515,1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5,059,531,91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56469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3777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186985

注：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

权的百分之五十，则其已质押部分股权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据本行所知，
本行部分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其质押股权共计 301,356
股股份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合共 99,160,774,682 股，占本行
股份总数的 99.999696%。

(四) 会议主持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本行执行董事刘建军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主持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 12人，出席 12人；
2. 本行在任监事 6人，出席 6人；
3. 本行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52,626,382 99.998795 616,500 0.000836 272,258 0.000369

H股 15,008,495,452 99.661102 37,643,594 0.249965 13,392,867 0.088933

普 通 股
合计： 88,761,121,834 99.941534 38,260,094 0.043080 13,665,125 0.015386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52,626,482 99.998795 616,500 0.000836 272,158 0.000369

H股 15,008,495,452 99.661102 37,643,594 0.249965 13,392,867 0.088933

普通股
合计： 88,761,121,934 99.941534 38,260,094 0.043080 13,665,025 0.015386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51,378,182 99.997103 1,864,700 0.002528 272,258 0.000369

H股 15,003,534,452 99.628159 42,604,594 0.282908 13,392,867 0.088933

普通股合
计： 88,754,912,634 99.934543 44,469,294 0.050071 13,665,125 0.015386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52,846,940 99.999094 659,800 0.000895 8,400 0.000011

H股 15,059,232,913 99.998015 0 0.000000 299,000 0.001985

普通股合
计： 88,812,079,853 99.998911 659,800 0.000743 307,400 0.000346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3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52,889,940 99.999152 616,500 0.000836 8,700 0.000012

H股 15,059,232,913 99.998015 0 0.000000 299,000 0.001985

普通股合
计： 88,812,122,853 99.998959 616,500 0.000695 307,700 0.000346

6.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聘请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40,965,814 99.982985 12,540,626 0.017003 8,700 0.000012

H股 15,005,425,140 99.640714 26,573,179 0.176454 27,533,594 0.182832

普通股合
计： 88,746,390,954 99.924948 39,113,805 0.044040 27,542,294 0.031012

7.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49,959,140 99.995179 596,500 0.000808 2,959,500 0.004013

H股 15,052,245,168 99.951614 0 0.000000 7,286,745 0.048386

普通股合
计： 88,802,204,308 99.987791 596,500 0.000672 10,246,245 0.011537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08,386,011 99.396464 445,103,829 0.603502 25,300 0.000034

H股 13,044,419,030 86.619020 1,925,515,137 12.786023 89,597,746 0.594957

普通股合
计： 86,352,805,041 97.229864 2,370,618,966 2.669224 89,623,046 0.100912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52,889,940 99.999152 616,500 0.000836 8,700 0.000012

H股 15,059,232,913 99.998015 0 0.000000 299,000 0.001985

普通股合
计： 88,812,122,853 99.998959 616,500 0.000695 307,700 0.000346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08,966,511 99.397251 444,523,329 0.602715 25,300 0.000034

H股 13,044,419,030 86.619020 1,925,851,137 12.788254 89,261,746 0.592726

普 通 股
合计： 86,353,385,541 97.230518 2,370,374,466 2.668948 89,287,046 0.100534

1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杰先生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28,952,297 99.966696 24,554,342 0.033292 8,501 0.000012

H股 14,906,303,761 98.982517 152,929,152 1.015498 299,000 0.001985

普通股
合计： 88,635,256,058 99.799814 177,483,494 0.199840 307,501 0.000346

1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朝坤先生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30,314,092 99.968542 23,192,547 0.031446 8,501 0.000012

H股 14,915,679,218 99.044773 143,553,695 0.953242 299,000 0.001985

普通股合
计： 88,645,993,310 99.811904 166,746,242 0.187750 307,501 0.000346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4,800,889,227 99.986084 659,800 0.013741 8,400 0.000175

6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聘请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789,008,101 99.738641 12,540,626 0.261178 8,700 0.000181

11
关于选举黄杰先
生为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4,776,994,584 99.488440 24,554,342 0.511383 8,501 0.000177

12
关于选举李朝坤
先生为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4,778,356,379 99.516802 23,192,547 0.483021 8,501 0.00017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7、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 2023年 6月 9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雷律师、康娅忱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


